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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 年度士消小字第 7 號 

原      告 000  

被      告 000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事件，於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20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萬陸仟元。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消費關係，指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消費訴訟，得由消費關

係發生地之法院管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

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消費者保護法第 3 條第第 1 款、第 3 款、

第 47 條、民事訴訟法第 1 條、第 22 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其以消費為目

的而購買藍碧璽手鍊（下稱系爭手鍊），為消費者，茲因消費關係發生紛爭，其

本件債務履行地包括新北市淡水區，自得選擇向有管轄權之本院起訴。原告向有

管轄權之本院起訴，並無違誤，被告主張本院無管轄權而應移轉於被告住所地之

法院管轄，係無理由。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

法第 386 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伊在 113 年 2 月 20 日在 00 購物網站上看到被告於該交易平

台上刊登之系爭手鍊，售價為新臺幣（下同）96,000 元，甚是喜歡。遂向被告詢

問系爭手鍊相關商品問題，並向被告強調實體商品色澤需與照片相同無色。經被

告引導下，兩造遂於平台外交易，伊依約匯款 96,000 元。於 113 年 2 月 24 日收

到被告寄送之系爭手鍊。伊在收到貨當天就跟被告表示要換貨，當時因為之前被

告有說不可以退貨，所以才跟被告詢問可否換貨，被告當時表示不行換貨，但是

被告願意再優惠賣伊另一條水晶，所以伊有再跟被告表示，如不貼錢會把系爭手

鍊還給被告，但因為後來被告就把伊封鎖，伊是在 00 交易平台外與被告交易，

所以伊也聯絡不到被告。伊在購買系爭手鍊前，有無要求被告用 15 公分綁好及

用 18 顆，因為總共是 19 顆原石，只是串成手鍊，並非客製化。系爭手鍊水晶要

通透，被告提照片跟伊收到的系爭手鍊的色差真的太多，雖然被告有貼商品售出

不退還，但是這就是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的規定，伊也有通知被告。

本件就是通訊交易不需要說明理由就可以取消交易。為此，爰依消保法第 19 條

第 1 項及第 5 項規定、另主張民法第 179 條、第 259 條之規定，請求擇一為有

利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96,000 元；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曾具狀答辯略以：原告於 113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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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00 聊天功能向被告詢問系爭手鍊相關商品內容，過程中被告不斷重申身品

售出不退換、購買前請三思，並已有提供相關手鍊影片予原告參考，原告遂於 113

年 2 月 20 日決定購買系爭手鍊。隨後原告並提供其手圍供被告客製化串成合於

原告手圍大小之手鍊。原告於 113 年 2 月 24 口收到商品後，向被告表示系爭手

鍊偏黑可否換貨，復又表示不換貨要寄還商品並請被告退款。但兩造間買賣契約

關係屬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第 2 款所稱「依消費者要求

所為之客製化給付，且兩造訂有不得退貨之特約，故原告主張依消保法第 19 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解除契約，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

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

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

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將排除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用：二、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消保

法第 19 條第 1 項及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定有明文。 

(二)消費者保護法將通訊交易列為特種交易，係因通訊交易的特徵是消費者在締

約前，沒有檢視商品的機會，而僅依據企業經營者的廣告或散發、寄送的型錄，

即決定購買該商品；或是雖有機會可以檢視商品，但檢視商品需耗費不相當的時

間、金錢、勞力或成本，以致無法檢視商品。本件依原告陳述係經由被告刊登於

蝦皮購物平台網站上瀏覽系爭手鍊後，以蝦皮聊天功能與與被告連絡洽商，兩造

約定於蝦皮購物平台外交易，以原告先匯款予被告，被告再寄送商品予原告之方

式購買系爭手鍊，原告並未於交易成立前檢視過商品；被告亦未就原告上開主張

而為否認，故本件為消費者保護法所稱通訊交易，應堪認定。 

(三)然被告抗辯本件為客製化給付，應排除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規定通訊交

易解除權之適用。經查，觀諸被告刊登於 00 購物平台賣場之商品項目，主要為

各款式、顏色之水晶、碧璽、瑪瑙，及以上開物品製成之手鍊、手鐲等裝飾品。

雖被告於其賣場上公告：「凡是客製化的商品皆售出不退換，請購買前考慮清楚，

感恩！」、「商品顏色會因個人電腦或手機螢幕顏色產生澀差，介意者請勿下訂。」

等語，且被告有依原告提供之手圍客製化串成合於原告手圍大小之系爭手鍊等

情，然核上開情形與實務上所採「客製化給付」之定義並不相符，所謂客製化給

付是指依消費者提供相片印製之商品、依消費者指示刻製之印章或依消費者身材

特別縫製之服裝等商品(服務)特殊性質，屬於客製化給付；若消費者僅依現有顏

色或規格中加以指定或選擇者，則非屬客製化給付。因此，本案消費者於企業經

營者網站上，僅只就網頁上商品的現有顏色或規格中加以指定或選擇，被告僅將

原告訂購之系爭手鍊，依原告提供手圍大小，串成合於原告配戴之手鍊，原告並

未另提出消費者個人的特殊需求，要求業者配合其特殊需求來提供商品(服務)，

上開情形並不屬於消保法上所稱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消費者仍有消保法上 7 日

鑑賞期之解除權適用。由於此類網路商務模式之商業型態，無實體展示，可達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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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庫存及展示空間之成本，於接受訂單後始向製造廠商委製，得使銷售價格降低，

然其交易方式之缺點，在於消費者於購買前，無法檢視商品之實際品質，容易發

生所期待購買商品與實際成品間之差距，立法者既已選擇保護消費者為優先，從

事網路販售商品之業者，應自行衡量如何訂價及提供誘因來涵蓋消費者得隨意退

貨之可能損失。是本件原告於 113 年 2 月 24 日收受商品，即於 113 年 2 月 25 日

以 00 聊天功能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於答辯狀中已承認其有收到

原告要求寄還系爭手鍊並請被告退款之通知(見本院卷第 70 頁第 11 至 12 行)，

堪認本件買賣契約業已合法解除。 

五、從而，原告依終止買賣契約後之返還請求權及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前段規

定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 96,000 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8 第 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

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 436 條之 20 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

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 1,000 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000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 20 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000 


